传统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是主客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，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，是支配与被支配、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。而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师生关系则是交往与对话关系。由于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，是人生的发生进行过程，因此，理解性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则属于生活世界的一种生活关系。生活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，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不是主客关系，而是主主关系、我——你关系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与沟通。师生在理解的过程中，彼此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性，双方相互尊重，相互信任，相互理解，彼此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彼此倾听着对方的表达，在精神的理解和对话中都获得新的经验，在精神视域的融合中生成出新的意义，进而扩展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精神世界。在理解性教学中，师生双方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，对对方的精神人格发展产生作用。
如下图2-1所示，师生在教育的过程中，通过对话和交往，形成双方的经验真正的交流、沟通、理解，从而达到共同发展，共同进步，显现教育的最高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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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—1 师生关系
这种师生关系“——并不意味着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中角色作用的完全同一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教育关系，或了消融教育关系，也不意味着双方两者之间相混淆，更不意味着丧失各自的独特地位和区别性，而是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。”。[footnoteRef:1]①师生通过语言的理解，展开真正“教学”的发生。教学同时是一种交往，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、经验、情感、态度等方面的交往。教学是在师生之间、师生与教学文本的理解、对话中发生的。教学就是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、相互交流、相互沟通、相互理解中才能真正实现。 [1: ①金生鈜.理解与教育：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.教育科学出版社,1997,第141页.] 

[bookmark: _GoBack]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应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“理解自己”，不断塑造和实现自我，这是教学培养全面发展人之所在。在教学的生活中，学生进行着对客观精神的理解。学生在学校中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加，而且是精神的丰富和提高。教师不能只是一味地把教学文内容原封不动地移植，机械地复制，学生对知识的建构，也要培养学生精神的生长，精神的自我超越。当学生通过理解，使教育中的知识与人生经验真正地融合，使知识的意义显现出来时，教师的精神世界实现向内或向外的自我超越。这样，师生共生、发展、和谐在理解自我中展开、更新，实现教育的更高目的。


